
服务类项目招标资料要求
一、招标资料（一正七副，注明正副本）：
1、法人资格证明书或委托人证明书复印件。
2、法人或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
3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4、招标公告中要求的各种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
5、公司简介、技术人员情况、项目服务方案（含招标需求响应情况）。
6、售后服务承诺函（包括响应时间、完工时间等）
7、深圳地区部分客户名单、电话、合同或中标通知书。
8、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文件。
9、报价单
二、报价单(一份)
报价单无需密封，不要装订在资质资料中，在开标当日由投标人自行携带至开标现场，自行保管，无需递交至采购科。
三、其他招标要求：
1、请提前15分钟到达医院，按时参加招标会议，招标项目开始未能到达会场者，视为自动弃权。

2、所有资料复印件需盖公司公章。
3、法人或委托人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，一经发现作假即取消一切资格。

4、请自带黑色水笔一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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